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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一名主要股東呈示、存檔或公告任何清盤呈請之禁制令

背景
中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
日，本公司法律顧問接獲本公司主要股東簡志堅先生（「簡先生」）法律顧問之函件，該
函件表示彼等已受簡先生指示提出訴訟，以呈請本公司清盤（「該呈請」）。儘管本公司
要求獲得該呈請之理由，惟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仍未接獲簡先生或其法律顧問之
任何回覆。

禁制令
董事會認為(1)該呈請具有實在威脅； (2)該呈請除可隨時於本公司所在地香港提出外，
亦可於開曼群島提出；(3)本公司未能想出該呈請之任何合理理由；及 (4)該呈請一經提
出將對本公司及其股東以及與本公司有商業往來之其他人士構成難以彌補之損害，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停買賣。因此，鑑於上述各點及
基於事態之迫切程度，並為保障本公司廣大股東之最佳利益，董事會決定尋求香港特
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發出禁制令。其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
二日申請並成功索取對簡先生之禁制令（「禁制令」），其制止（其中包括）簡先生及其受
僱人或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於香港或世界任何地區呈示、存檔或公告任何呈請或就本公
司清盤採取任何行動。禁制令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日（「提訊日」）（包括該日）前維
持有效，惟在該日前被法院進一步頒令修改或撤銷除外。

按高等法院第29號判令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傳票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發出，並存檔於高等法院登記處，以傳召本公司及簡先生出席於提訊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假座高等法院進行有關本公司申請頒令使禁制令於提訊日後仍然有效之聆訊
（「該聆訊」）。據此，本公司將出席該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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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之日，執行董事為梁毅文先生、楊杰先生、黃華德先生及唐彥田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高世魁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承輝先生、蔡偉倫先生及梁偉祥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